
— 1 —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文件

未政发〔2022〕15号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

关于成立西安浐灞生态区紫陌新泽社区的决定

辛家庙街道办事处：

你街道申报的《关于设立紫陌新泽社区居委会的请示》

（辛办字〔2022〕6号）文件已收悉，经 2022年 7月 15日区
政府第 10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同意成立西安浐灞生态区紫
陌新泽社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西安市社

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四区两基地社区设立工作

的意见》《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实施意见》和《中共西安市委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紫

陌新泽社区居民委员会成立后，西安浐灞生态区社区工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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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服务中心负责开展日常管理工作，落实社区办公活动用房

及养老服务设施、机构组建、人员选聘、社区工作者人员经费、

社区工作经费等工作。居民社保、养老、救助、计生、残联、

老龄等社会事务由西安浐灞生态区金融园办审核后报辛家庙

街道办事处办理。

西安浐灞生态区紫陌新泽社区管辖范围为：浐河东路以

东，金茂十路以西，金茂一路－金桥六路以南，浐灞大道以北区

域内的紫陌佳域、新泽美域 2个小区。社区总户数 4060户，11000
余人。社区“两委会”成员设置 9人。社区办公活动用房和养老
服务设施共计 1265平方米，位于浐灞大道 A10会所一层及二
层。

西安浐灞生态区社区工作指导服务中心应按照“便于管
理、便于自治、资源共享”的原则，合理设置社区居委会办公
场所。同时，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切实加强社区干

部教育培训，不断提高社区干部综合素质，促进社区管理制

度化、规范化。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

2022年 7月 29日

抄送：市民政局。

区委办公室，区纪委，区武装部，区级各人民团体；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各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7 月 29日印发


